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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将自然资源界定为准物权的客体，只有将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排除于准物权

的体系才可成立，且需要进一步类型化。对于野生动物，至少有三种解读，即原物与其成

分及其关系、单一物与集合物简单对应关系、单一物与双重集合物对应关系。每种解读的

法律构成和效果不尽相同。“一定之水”与 “局部的水资源”所指向的对象在实质上相同，

而非不同，但以哪个为基点，在理论说明上会有微妙的变化。狩猎权的客体不是单一的个

体野生动物，也不是单一的狩猎场所，而是一定的狩猎场所与其承载的局部的野生动物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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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就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进行过探讨，提出了多视角模式、时空结合观、

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的变化等诸种模式及方法。笔者曾经把 “局部的水

资源”与 “一定之水”对立，将狩猎权的客体界定为一定的狩猎场所。〔１〕经过反复思考，笔者

感到上述思维模式尚须进一步完善。局部水资源与一定之水具有互通性，但以哪个为基点，在理

论说明上会有微妙的变化。狩猎权的客体宜界定为一定的狩猎场所与其承载的野生动物资源。现

将就这些问题的探讨形成此文，就教于大家。

一、就准物权的客体作统一概括的利与弊

准物权乃一组种类和性质有别的权利的总称，故就其客体作统一的概括，如将准物权的客体

界定为自然资源，要么错误，要么需要限缩准物权的范围，要么无法清晰地揭示有关现象，要么

暴露出中国现行法及其理论的缺陷。

首先，若将审视的范围扩及于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等准物权类型，则因这两组权利的客体

系权利而非自然资源，使得将准物权的客体界定为自然资源的思路及方法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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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将审视的范围限定于矿业权、取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把这些准物权的客体界定

为自然资源，如将特定的工作区与其赋存的局部的矿产资源作为矿业权客体的构成因素，把局部

的水资源作为取水权的客体，将特定的水域 （含海域）作为渔业权的客体，把特定的狩猎场所与

其承载的局部的野生动物资源作为狩猎权客体的构成因素，不但在区别行为权利和财物权利方面

有其意义，而且准物权的客体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客体部分重合，能够按照 “他物权客体上的所

有权即为他物权的母权”的路径和方法寻觅到准物权的母权，符合法理和逻辑，值得肯定。

但是，思绪仅仅至此而止，工作尚未完结，仍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因为土地资源、矿产

资源、水资源、水域 （含海域）和野生动物资源毕竟存有差异，每种自然资源之上的权利均有自

己的特点，仅仅将准物权的客体界定为自然资源，没有直观、明确地展示出这一点。高度抽象的

概括在某些情况下价值巨大。如在侵权法领域，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打破了结果责任主义

囿于若干种侵权损害赔偿的限制，有过错即有责任，具有广泛适用性，更好地兼顾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确实为划时代的革命。〔２〕不过，在只能就事物的消极特征立论的场

合，类型化才最具可操作的意义，忽视或舍去类型化的高度抽象会使制度、规则或概念缺乏必要

的信息，实用价值不大。

在矿业权制度中，作为客体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局部的矿产资源，还有特定工作区或矿区的

地下土壤。与此有别，在养殖权制度中，水生动植物资源并非权利客体，特定水域才是养殖权的

客体。在捕捞权制度中，水生动植物不是独立于而是融合于水域 （含海域）之中，将捕捞权的客

体界定为一定水域较为妥当，不宜把该客体描述为一定的水域与其承载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因

此，即使确立自然资源为准物权客体的学说，也应进一步类型化，就矿业权、取水权、渔业权和

狩猎权的客体再作具体的分析和界定。

最后，将准物权的客体界定为自然资源且成为通说，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物权法的设计

（尤其是其第１２２条和第１２３条的规定）以及相应的物权理论存在不圆满之处。这是因为，在中

国现行法及其理论上，自然资源系一抽象的、统一的 “物”或曰 “不动产”。具体些说，矿产资

源系指全中国领土 （包括领海）内的矿产资源，即在全中国，自然资源仅有一个，而非数个。相

应地，在中国现行法上仅有一个矿产资源所有权，而非数个。水资源系指蕴含于全中国境内的水

资源，同样是仅有一个，而非数个。相应地，在中国现行法上也仅有一个水资源所有权。在物权

法的视野里，海域并非按照黄海海域、渤海海域、南中国海海域的地理概念设计所有权及他物权

制度，而是将黄海海域、渤海海域、南中国海海域等视为一体，在中国现行法上仅有一个海域所

有权，而非数个海域所有权。野生动物资源系指活动于全中国境内的野生动物资源，并不区分为

在水域中生存的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与在陆地上生存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在中国现行法上也仅有一

个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并未分别存在着水生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和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

问题于是凸显出来，且严重困扰法律人，需要法律人认真思考，并给出符合法理及逻辑的阐

释。试举如下几例：

１．在养殖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重合的情况下，即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亦为从事养殖的手段的

场合，同样是以某特定的水域作为权利的客体，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侧审视，权利客体是特定之

物、具体之物、典型的民法上的物；但自养殖权一侧观察，权利客体乃抽象之物、非典型的民法

上的物。这显然不合逻辑。对象相同，权利目的相同，同一部物权法却不同对待：在养殖权场合

将作为其客体的水域看成是抽象之物，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场合则把作为其客体的水域看成具体的

特定之物。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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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水权与娱乐渔业权的关系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甲水域许可娱乐垂钓，有的立法

例采取娱乐水权的模式，另外的立法例则运用娱乐渔业权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娱乐水权的客

体肯定不是特定水域和活动于其中的水生动物之和，仅仅是特定的水域；而娱乐渔业权的客体却

被认定为特定水域加上活动于其中的水生动物，这又导致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对待，其合理性如

何，不无疑问。

２．作为区别于野生动物资源的野生动物，实际上是个体野生动物。所谓个体野生动物，至少

有三种解读：第一种含义的个体野生动物系野生动物资源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对的野生动物资源则

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种含义的个体野生动物并非民法上的一个 “物”，仅为野生动物资源这个

“物”的成分。这是从整体和部分及其关系审视的结果。第二种含义的个体野生动物系指一只 （头）

野生动物，是民法上的一个 “物”，且为单一物。全部的个体野生动物的总和为野生动物资源，为

一集合物。这是从集合物与单一物及其关系观察所得出的结论。第三种含义的个体野生动物代表数

只 （头）野生动物，其中的每只 （头）野生动物为一个 “物”。全部的个体野生动物共同构成野生

动物资源，应为集合物。至于其中的数只 （头）野生动物究竟是作为民法上的数个物看待，还是作

为一个集合物考虑，取决于解释者的总体思想和理论体系。将数只 （头）野生动物看作民法上的数

个物，法理上的障碍最小，但由此野生动物无法成为狩猎权的客体。这属于单一物与集合物简单对

应的思考路径及方法。与此有别的路径及方法是，不但整体的野生动物资源为一集合物，而且活动

于一定的狩猎场所中的数只 （头）野生动物也作为一个集合物。这在法理上的障碍较大，但有利于

狩猎权的客体为野生动物的观点的成立。这属于单一物与双重集合物相对应的思考路径及方法。

学说认为，集合物并非民法上的一物，本身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物，所有权仅得存在于各个

独立物之上，此非出于逻辑的必要，乃在于使标的物的特定性和独立性得以确实，而便于公示，

以保护交易安全。〔３〕例如，图书馆这个集合物上并非存在着一个图书馆所有权，而是就图书馆

的建筑物存在着建筑物所有权，就其中的一张桌子存在着一张桌子的所有权，就其中的一本书存

在着一本书的所有权。只有在法律或通说承认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例外地承认集合物上存在物

权。例如，财团抵押的场合，法律认可财团这个集合物成为财团抵押权的客体。〔４〕再如，浮动

抵押权的客体为数个动产组成的集合物，也被法律所承认。

循此思路和逻辑，全部的个体野生动物作为一个整体构成野生动物资源，属于集合物，原则

上也不得作为一个所有权的标的物，甚至不可以作为他物权的客体 （有时可以成为他物权的客

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３条第１款、物权法第４９条承认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意味着承认

集合物上存在一个所有权，这在法理上存在障碍，只能理解为这是基于立法政策而不得已的设

计。此其一。在集合物的理念下，表现为一只 （头）野生动物形态的个体野生动物，是构成野生

动物资源这个集合物的单一物，相应地，表现为一只 （头）野生动物形态的个体野生动物之上也

存在一个所有权，即野生动物所有权，该所有权并非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的构成因素，亦非野生

动物资源所有权的下属概念。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并非各个 （每只或头）野生动物所有权的叠加

（总和），亦非包含着无数个 （每只或头）野生动物所有权。此其二。从客体的角度观察，野生动

物资源所有权的客体仅指野生动物资源这个整体，即一个物，并非每只 （头）野生动物均作为独

立之物而共同成为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的客体，这与共同抵押权拥有数个抵押物不同。此其三。

由此决定，中国现行法关于野生动物资源与所有权之间关系的设计，难以符合法理，难以合

乎逻辑地说清野生动物所有权与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之间的民法关系，只能作为特殊问题对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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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如同上述，在承认全中国境内的野生动物资源为一个物，其上存有一个所有权的大前提

下，可有整体与部分的审视空间，亦有物权法上物与其成分理论运用的余地。如此，全中国境内

的野生动物资源为一个整体，而其中的个体野生动物为部分；全中国境内的野生动物资源为一个

物，个体野生动物为野生动物资源的成分。依据物权法的规则及理论，物的成分在与其所在之物

分离之前，不得单独作为物权的客体，物的成分之上并不存在所有权。可是，表现为一只 （头）

野生动物的个体野生动物，却均为所有权的客体。我们无法否认生存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的甲

东北虎归国家所有，无法否认生存于西双版纳大象谷中的乙大象亦归国家所有。否则，某人诱捕

了乙大象，司法机关就无法认定其侵权甚至犯罪。

这就表明，中国现行法关于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与个体野生动物所有权的设计，忽视了物权

法上物与其成分的规则及理论。

４．在海洋捕捞权的场合，从海域的层面界定捕捞权的客体，因海域运用经纬度的方法而被特

定化，故称海域为海域所有权及海域使用权、海洋捕捞权的客体，在民法上不存在障碍。但是，若

从水生动植物资源的角度界定海域所有权及海域使用权、捕捞权的客体，则因海洋动植物资源在全

球范围内为一抽象的整体，在中国领海范围内的海洋动植物资源仅为部分，采用物与其成分的思路

描述，则为物的成分，于是会得出在物的成分上设有海域所有权的结论，同样有悖于民法思维。

５．即使分别就矿业权、取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的特殊性在自然资源的层面上描述准物权

客体，例如，将矿业权的客体界定为特定的工作区或矿区与其赋存的局部的矿产资源，把取水权

的客体界定为局部的水资源等，也难以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到此类准物权的个性。油气矿业权与固

体矿业权存在差异；作为养殖权客体的水域与作为捕捞权客体的一定水域在构成要素上仍然不

同；以黄河水流为客体的取水权、以长江水流为客体的取水权明显不同于以农村水库中的蓄水为

客体的取水权。相关权利的管理、评价、流转等环节更需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进一步分析和描

述。在这个意义上，把矿物作为矿业权的客体，将水流作为取水权的客体，有其可取之处。

二、关于 “局部的水资源说”与 “一定之水说”的辨析

关于取水权的客体，存在 “局部的水资源说”与 “一定之水说”的分歧。按照 “局部的水资

源说”，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就是法律上界定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取）水权的客体

在物理上并未与流域／区域水资源相分离而孤立地存在着，而是融汇于流域／区域水资源中，是流域／

区域水资源的一部分，是时空和总量上更为具体的水资源。在 （取）水权设立时通过水权登记等形

式，以取水地点、取水方式、水质、取水总量、取水流量过程限制等 （取）水权限定条件加以界

定，使之具体化，从而同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相区别。〔５〕“一定之水说”则认为，（取）水权的

客体是水，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６〕它存在于河流、湖泊、池塘、地下径流、地下土壤之中。

笔者原来认为， “局部的水资源说”对于区分 （取）水权与水所有权的客体具有积极作用，

在法律区分总体的水资源和局部的水资源的前提下，可资赞同，但 “一定之水说”仍居优势，理

由如下：１．水资源，无论是按权威的界定还是依据中国现行法的规定，均为一抽象的、总括的

概念，指全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总和。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将水资源定义为 “自然界一切

形态 （气态、液态和固态）的水”。〔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于１９８８年认为，“作为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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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水应当是可供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并能满足

某地为某种用途而长期利用的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其 《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

卷》中将水资源界定为 “地球表层可供人类利用的水，包括水量 （水质）、水域和水能资源，一

般指每年可更新的水量资源”；在其 《水利卷》中认为水资源是 “自然界各种形态 （气态、固态

和液态）的天然水，供评价的水资源是指可供人类利用的水资源，即具有一定数量和可用的质

量，并在某一地点能够长期满足某种用途的水资源”。〔８〕而 （取）水权所利用的不是上述总括

的、全部的、各种形态的水资源，只是一定量的水。２．在汲水权、引水权等场合，（取）水权不

是直接支配作为其客体的定量之水，而是作为水所有权而非水资源所有权从国家移转到水权人的

转换器，系水所有权取得之权，所以其客体不是水资源。３．在排水权等场合，（取）水权的客体

并非水资源而是具体的定量之水，至为明显。４．在航运水权、竹木流放水权等情况下，（取）水

权的客体实际上只是一定的水面，用水资源表述也不传神。〔９〕

经过反思，笔者认识到以下各点：１．一定之水不应指与水资源相分离的个体之水，否则，

其就成为取水权行使的结果，成为归属于取水权人的定量之水。尤其在航运水权、竹木流放水

权、娱乐水权等场合，所谓一定之水更是完全汇融于整个水资源之中的部分，而非独立存在。既

然一定之水并未从整体的水资源中分离出来，一定之水与局部的水资源所指向的就是相同的对

象，而非不同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一定之水与局部的水资源具有相同的意义，使用局部的水

资源或一定之水描述取水权的客体，都无可非议。笔者原来批评局部的水资源说，坚持一定之水

说，易使人感到一定之水系独立于水资源整体的 “物”，从而将一定之水与局部的水资源对立起

来。而若认为一定之水独立于整体的水资源，既不符合笔者的既有理论，也不符合客观事实。２．

作为取水权客体的局部水资源，经过取水权的运行，犹如水闸打开放水一样，流经闸口的瞬间，

也可说转换器转换的瞬间，局部水资源这个物的成分便从水资源这个物中独立出来，成为定量之

水，即成为水所有权的客体。这与一定之水流经闸口的瞬间自水资源这个物中分离出来一样，也

说得通。３．假如将一定之水作为独立于整体的水资源的 “物”，那么取水权的客体应为一定之

水，而非局部的水资源，即取水权的客体不同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于是，一定之水的所有权

必定不同于水资源所有权。按照他物权客体之上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及逻辑，取水

权的母权应为一定之水的所有权，而非水资源所有权。可是，一般认为，取水权的母权为水资源

所有权，而非一定之水的所有权，笔者也恰恰采取此说。从这方面看，局部的水资源说更利于揭示

取水权的母权为水资源所有权，较一定之水说更具优势，因为局部的水资源既是水资源所有权的客

体的部分，又是取水权的客体，符合他物权客体之上的所有权即为他物权的母权这一路径及方法。

三、关于狩猎权客体的论争及其评析

关于狩猎权的客体，看法不一。甲说即 “一定的狩猎场所说”认为，狩猎权的客体为一定的

狩猎场所，野生动物活动其中，但不是以同狩猎场所相并列的物出现 （从而使狩猎权的客体呈现

出二元结构），而是作为狩猎场所的构成因素，成为狩猎权的客体。〔１０〕狩猎权的客体应当既包括

特定的狩猎场所，也包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种类的野生动物，从而体现出复合性。这与矿业权的

客体系由特定矿区或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和其中所赋存的矿产资源组成 〔１１〕相类似，而与用益物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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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１〕，崔建远书，第２５７页。

同上书，第３３页。

同上。



权的客体所具有的单一性特征明显不同。乙说即 “野生动物说”主张，狩猎权的客体为野生动

物，〔１２〕更为确切地说，是生活于一定狩猎场所的野生动物。〔１３〕丙说即 “野生动物资源说”认

为，狩猎权的客体为野生动物资源。〔１４〕戴孟勇博士在分析评论了上述观点后，提出了丁说：因

为离开特定的陆地或水域等狩猎场所，或将特定种类的可猎捕野生动物从狩猎场所中予以剔除，

狩猎权都会无法存在，所以狩猎权的客体应当既包括特定的狩猎场所，也包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

种类的可猎捕野生动物，从而呈现出复合性的特征。〔１５〕

为了便于讨论所涉问题，有必要首先辨析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资源两个概念。

按字义理解，野生动物是一个与家养动物相对的概念，即 “处于野外的非家养动物”。但是

“野生动物”并不是 “野生”和 “动物”简单地字词叠加。〔１６〕野生动物是指 “生存在天然自由状

态下，或来源于天然自由状态，虽经短期驯养但还没有产生进化变异的各种动物”。广义的野生

动物泛指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软体动物和昆虫等；狭义的野生动物系指除鱼类

和无脊椎动物以外的上述各类动物，即包括兽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１７〕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 “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第２条第２款）。与此有别，所谓野生动物资源则是指 “生存在天然自

由状态下，或来源于天然自由状态的虽然已经短期驯养但还没产生进化变异的具有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各种动物总体”，具有可再生性、稀缺性等特征。〔１８〕显然，个体野生动物是

野生动物资源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野生动物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法律概念，是所有野生动物群

体和个体的总称。野生动物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野生动物资源的组成部分。〔１９〕

笔者赞同上述区分，同时也有补充，更加细化。在明确了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资源的相互关

系之后，现在检讨有关狩猎权客体的各种学说。实务和理论发展到现在，认识前进了一步，甲说

确实弱化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地位及作用。

乙说所称野生动物若指野生动物资源的组成部分，即野生动物是野生动物资源这个 “物”的

成分，便有这样的规则适用：该成分在与野生动物资源这个 “物”分离之前不得成为另外一个所

有权的客体，重要成分因其不得与原物分离，故其一直不得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甚至不得成为他

物权的客体，正所谓 “单独就物的重要部分设定抵押权或物权法上的使用权也是不可能的”，只

有地役权等少数他物权可以存在于物的成分之上。不然，物的重要成分的所有权人就可以随时主

张返还而要求对该物进行分离，从而导致该物的价值降低。〔２０〕简要的结论是，只存在野生动物

资源所有权，不会存在个体的野生动物所有权。这样理解若为乙说的本意，可资赞同。

否则，乙说会有如下不足：１．假如乙说所称野生动物是指个体野生动物，且为数只 （头）

野生动物，则其所指野生动物并非单一物，至多构成集合物，不会成为一个所有权的客体，能否

成为狩猎权的客体，同样存有疑问。当然，如果法律另有规定，可作例外，但中国现行法没有这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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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子凡：《狩猎权的法律思考》，《科技创业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８期；周明玉、郝举：《狩猎权性质研究》，《现代商

业》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参见洪贺：《我国野生动物产权法律制度研究》，东北林业大学２００６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３页。

参见金海统：《资源权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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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１４页。

参见刘宏明：《浅议野生动物所有权》，《绿色中国》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前引 〔１５〕，戴孟勇文。彭诚信教授及单平基

博士亦持此种意见，参见前引 〔１６〕。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７页。



样的例外规定。２．假如乙说所称野生动物是指个体野生动物，且为一只 （头）野生动物，则可

以作为一个所有权的客体。如此，狩猎权的客体为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所有权的客体同样为该野

生动物，按照他物权客体上的所有权即为他物权的母权这种思路和逻辑，该野生动物所有权便为

狩猎权的母权。但是，多数说认为狩猎权的母权 （或母权之一）是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而非野

生动物所有权。此其一。野生动物所有权恰恰是狩猎权要取得的目标，而非狩猎权的母权。假如

将之确定为狩猎权的母权，就会出现狩猎权人捕获了该野生动物，取得了所有权，狩猎权的母权

不复存在，狩猎权也要归于消灭的情况，可事实上狩猎权并不因此而消灭。由此显现出乙说难以

自圆其说。此其二。３．认为狩猎权的客体是野生动物的观点，忽略了一定的狩猎场所同样为狩

猎权客体的构成要素这一客观事实。这是错误的，因为野生动物资源不会凭空悬立，一定与土

地、森林、湿地、水域等密切联系在一起。４．将一只 （头）或数只 （头）野生动物作为狩猎权

的客体，一旦狩猎权人依法获取了该野生动物，狩猎权就会因其客体不复存在而归于消灭，但事

实并非如此。这表明将狩猎权的客体认定为表现为一只 （头）或数只 （头）野生动物的个体野生

动物，是不妥当的。５．权利目的与权利作用的对象，或者说权利目的与权利客体，有时重合，

有时则不重合。不重合的，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为一定的农用地，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目的却是从事农林牧渔并取得农获物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为一定的建设用地 （或地

表，或地下，或地上），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目的却是在该宗建设用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并保有其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为一定的集体所有 （个别地区为国有）的宅基

地，但宅基地使用权的目的却是在该宗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并保有其所有权。狭义的林权 〔２１〕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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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林权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林权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林地承包方面的表现，即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类型 （物权法第１２５条以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２０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的意见》第３条第８项）。广义的林权则包括林地的所有权和林地的使用权 （《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

法》第３条），还有森林所有权。此处所谓林地的使用权，当指林地的承包经营权。

笔者认为，从界定清晰、使用便利、易于区分可否流转等层面讲，狭义的林权 （即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更

为可取。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如下：

１．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位阶高于 《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更是林权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分重要。它们都使用了狭义的林权概念，我们没有理由

改弦更张。

２．将林权界定为包含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违反了财产权体系内部的位阶关系。林权属于财产权，而在财

产权体系中，林地所有权的上位权利是所有权，再上位权利是物权，不会是林权。林权概念若有存在的必要，逻辑

上只能是林地所有权的下位概念。所以，林权包括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之说，是把林权作为了林地所有权的上

位概念，这不符合民法逻辑。

３．如果一个人既对某宗林地享有所有权，又自己利用该宗林地，那么在法律上只须设置林地所有权制度便足

矣，没有林权制度存在的必要。只有在非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利益而需要使用林地时，为清楚地划分他与所有人之间

的利益，也为了对抗其他人，才有设置林权制度的必要。在这种背景下存在的林权，只能从林地所有权中派生，系

分离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诸权能而形成的他物权。由此可见，林权包括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之说，犯

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４．在中国，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是各自独立的。前者不得易其主体，而后者则可以转让。可见，林权包括

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之说，忽视了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之间的性质差别。其实，持林权含有林地所有权说

的法规、规章、专家、学者，都一方面承认林权的转让，另一方面坚持我国宪法所规定林地所有权归国家享有的原

则，否认林地所有权的转让。这使他们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不遵循民法思维的结果。在民法的视野里，林权系

从林地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用益物权。如此，就非常容易表述林地所有权不得转让而林权可以转让的精神。

我们界定一个特定的事物，所采用的概念必须准确地揭示该事物的本质属性，这是起码的要求；其次是受此领

域约定俗成的制约，符合此领域大家都遵循的界定概念的规则要求；再次是所用概念在使用上要方便，如果所采用

的概念在使用时常常要作许多限定，作若干辅助说明，则所用概念难谓妥当。如果把林权界定为占有、使用、收益

特定林地的权利，而非林地所有权，就能避免上述徒劳无用之功。如此界定，才符合法学尤其是民法学既有的权利

位阶体系理论，即受制于约定俗成，遵循了 “财产权 物权 所有权 用益物权 林权”的逻辑结构。

如此界定，使用林权概念时才最便利，在谈论林权转让等现象时无须再作限定说明。



定的林地为客体，但林权的目的却是植树造林或养护树林并取得林木所有权。与此类似，在狩猎

权的场合，权利目的系捕获野生动物，但权利作用的对象或曰支配的对象却是一定的狩猎场所与

其承载的野生动物资源，即使不考虑狩猎场所，作用的对象或曰支配的对象也至少是局部的野生

动物资源。换句话说，攫取的对象与支配的对象有时不同，支配的对象即为权利客体。因此，狩

猎权的客体系表现为一只 （头）或数只 （头）野生动物的观点混淆了狩猎权的目的与狩猎权的客

体。６．乙说尚未意识到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资源在确定狩猎权的客体、狩猎权的母权方面具有

不同的法律意义。

丙说的缺点至少有二：１．将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当作狩猎权的唯一母权；〔２２〕２．忽略了一

定的狩猎场所同样为狩猎权客体的构成要素这个客观事实。

丁说将一定的狩猎场所与活动于其中的野生动物共同作为狩猎权的客体，相对于上述各种看

法而言最为全面，弥补了有关学说的不足，但也存在如下缺点：１．对狩猎权目的与狩猎权客体

之间的区别注意不够；２．未从单一物与集合物的角度剖析乙说的不足，减弱了说服力；３．称野

生动物为狩猎权客体的构成部分，许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是数只 （头）或一只 （头）野生动物作

为狩猎权客体的构成部分，不易认识到它是局部的野生动物资源。实际上，狩猎权的客体是局部

的野生动物资源，而非数只 （头）或一只 （头）野生动物。

笔者认为，较为周延的表述应为：狩猎权的客体是一定的狩猎场所与其承载的局部的野生动

物资源。这种界定汲取了以上各说的精华，避免了各说的缺陷，较为全面、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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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参见前引 〔１５〕，戴孟勇文。




